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砀山县民政局 2024 年度部门项目支出

绩效目标表及预算安排情况说明

1.“2024 年老年人福利补贴”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为全县 80 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补

贴，用于保障老年人福利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砀山县 2022 年社会养老服务体系

和养老智慧化建设实施办法》

（3）实施主体：砀山县民政局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4 年 1 月-12 月

（5）项目内容：为全县 80 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补

贴，用于保障老年人福利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1950.6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老年人福利补贴

主管部门
及代码 砀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砀山县民政局

项目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期 2024 年 1-12 月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950.6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1950.60

上年结转

其他资金

年
度
目
标

为全县 80 岁以上老人发放高龄补贴，改善补贴对象经济负担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
标
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指标

数量指
标

指标 1：高龄补贴对象 ≥20000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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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指
标

指标 1：保障高龄人员基本权
益 100%

时效指
标 指标 1：资金拨付率 100%

成本指
标

指标 1： 经费预算，专款专
用

80-89 岁老人：50 元/月/人，
90-99 岁老人：100 元/月/人，
100 岁以上老人：500 元/月/人

效益
指标

经济效
益指标

指标 1：减轻补贴对象经济负
担 有效改善

社会效
益指标

指标 1：维护社会和谐，为高
龄人员生活提供保障

有效提升

生态效
益指标

指标 1：维护社会和谐，为高
龄人员生活提供保障

有效提升

可持续
影响指

标

指标 1：为高龄人员提供长期
保障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 2：健全补贴制度，为政
策执行提供可持续影响

可持续影响

满意
度指
标

满意度
指标

指标 1：保障高龄老年人满意
度 ≥95%

2.“2024 年度编外财供人员”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2024 年编外财供人员

（2）立项依据：2024 年编外财供人员

（3）实施主体：砀山县民政局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4 年 1 月-12 月

（5）项目内容：2024 年编外财供人员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247.5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度编外财供人员

主管部门

及代码
砀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砀山县民政局

项目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期 2024 年 1-12 月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47.5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247.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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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年结转

其他资金

年

度

目

标

2024 年编外财供人员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
二级指

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

标
指标 1：2024 年编外财供人员 55 名

质量指

标

指标 1：保障编外人员生活权

益
100%

时效指

标
指标 1：工资及时发放 及时

成本指

标
指标 1 编外财供资金 有效控制

效益

指标

经济效

益指标
指标 1：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不断提升

社会效

益指标
指标 1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不断提升

生态效

益指标
指标 1：提升生态效益发展 不断提升

可持续

影响指

标

指标 1：可持续 可持续

满意

度指

标

满意度

指标
指标 1：保障对象满意度 ≥95%

3.“2024 年婚姻登记处工本费”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婚姻登记处工本费（结婚证、离婚

证、收养证工本费；收养登记和婚姻登记调档函回函快递

费等）

（2）立项依据：婚姻登记处工本费（结婚证、离婚

证、收养证工本费；收养登记和婚姻登记调档函回函快递

费等）

皖民办字【2020】67 号

（3）实施主体：砀山县民政局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4 年 1 月-12 月

（5）项目内容：婚姻登记处工本费（结婚证、离婚

证、收养证工本费；收养登记和婚姻登记调档函回函快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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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等）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15.5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婚姻登记处工本费

主管部门

及代码
砀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砀山县民政局

项目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期 2024 年 1-12 月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5.5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15.50

上年结转

其他资金

年

度

目

标

婚姻登记处工本费（结婚证、离婚证、收养证工本费；收养登记和婚姻登记调档函回函快

递费等）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
指标 1：办理婚姻登记量 100%

指标 2：查询婚姻档案量 100%

质量

指标

指标 1：保障婚姻登记人员基本权

益
100%

指标 2：婚姻登记队伍建设 100%

时效

指标
指标 1：工本费及时支付 100%

成本

指标

指标 1：结婚证、离婚证工本费 不超预算

指标 2：收养证工本费 不超预算

效益

指标

经济

效益

指标

不适用 不适用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维护社会和谐，民法典有

效宣传，促进婚姻登记
有效提升

生态 指标 1：维护社会和谐，民法典有 有效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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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

指标

效宣传，促进婚姻登记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指标 1：为全县婚姻登记加强保障 可持续影响

满意

度指

标

满意

度指

标

指标 1：保障婚姻登记人员满意度 ≥95%

4.“2024 年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运营维护费”
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经济核对中心现以《宿州居民家庭

经济状况核对工作信息系统》为平台，通过现代信息技术

实现本县大数据的自动核对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宿州市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，《砀山县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

（试行）》、《砀山县农村低保核算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（3）实施主体：砀山县民政局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4 年 1 月-12 月

（5）项目内容：经济核对中心现以《宿州居民家庭

经济状况核对工作信息系统》为平台，通过现代信息技术

实现本县大数据的自动核对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2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运营维护费

主管部门

及代码
砀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砀山县民政局

项目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期 2024 年 1-12 月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0.0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2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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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年结转

其他资金

年

度

目

标

经济核对中心现以《宿州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信息系统》为平台，通过现代信息技

术实现本县大数据的自动核对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
指标 1：核对授权申请救助对

象
100%

指标 1：反馈核实信息 100%

质量

指标
指标 1：保障经济核对准确性 100%

时效

指标
指标 1：资金拨付率 100%

成本

指标

指标 1： 经费预算，专款专

用
20 万元

效益

指标

经济

效益

指标

不适用 不适用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提高社会救助精准 有效提升

生态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维护社会和谐，促进

社会救助公平
有效提升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指标 1：维护社会和谐，促进

社会救助公平
可持续影响

满意

度指

标

满意

度指

标

指标 1：服务对象满意度 ≥95%

5.“2024 年困难群众慰问及临时救助支出”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低保、五保等困难群众春节慰问及

临时救助支出

（2）立项依据：低保、五保等困难群众春节慰问及

临时救助支出

（3）实施主体：砀山县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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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4 年 1 月-12 月

（5）项目内容：低保、五保等困难群众春节慰问及

临时救助支出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6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困难群众慰问及临时救助支出

主管部门

及代码
砀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砀山县民政局

项目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期 2024 年 1-12 月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60.0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60.00

上年结转

其他资金

年

度

目

标

低保、五保等困难群众春节慰问及临时救助支出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
指标 1：困难群众春节慰问 100%

指标 1：临时救助人员 100%

质量

指标

指标 1：保障困难群众人员基本

权益
100%

指标 2：保障临时救助人员基本

权益
100%

时效

指标
指标 1：资金拨付率 100%

成本

指标
指标 1： 经费预算，专款专用 60 万元

效益

指标

经济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减轻救助对象经济负担 有效改善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维护社会和谐，为困难

群众人员生活提供保障
有效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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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不适用 不适用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指标 1：为困难群众人员提供长

期保障
可持续影响

指标 2：健全补贴制度，为政策

执行提供可持续影响
可持续影响

满意

度指

标

满意

度指

标

指标 1：困难群众人员满意度 ≥95%

6.“2024 年社会定补”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为全县精简退职职工生活的救助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关于调整我县六十年代精减下放

退职职工生活救济标准的请示》

（3）实施主体：砀山县民政局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4 年 1 月-12 月

（5）项目内容：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救助 213

人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135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社会定补

主管部门

及代码
砀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砀山县民政局

项目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期 2024 年 1-12 月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35.0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135.00

上年结转

其他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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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度

目

标

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救助 213 人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指标 1：社会定补对象 213 人

质量

指标
指标 1：保障退职职工基本权益 100%

时效

指标
指标 1：资金拨付率 100%

成本

指标
指标 1： 经费预算，专款专用 135 万元

效益

指标

经济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不适用 不适用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维护社会和谐，保障精

简退职职工生活救助
有效提升

生态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维护社会和谐，保障精

简退职职工生活救助
有效提升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指标 1：为退职职工提供长期保

障
可持续影响

满意

度指

标

满意

度指

标

指标 1：受益退职职工满意度 ≥95%

7.“2024 年社会救助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工作经费”项
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根据宿州市民政局 宿州市机构编制

委员会办公室 宿州市财政局 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《关于印发〈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加强基层经

办服务能力的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“县级社会救助工作经费

按照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供养人员每人每年不少于 10 元的

标准列支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关于印发〈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救

助服务加强基层经办服务能力的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

（3）实施主体：砀山县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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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4 年 1 月-12 月

（5）项目内容：根据宿州市民政局 宿州市机构编制

委员会办公室 宿州市财政局 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《关于印发〈宿州市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加强基层经

办服务能力的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“县级社会救助工作经费

按照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供养人员每人每年不少于 10 元的

标准列支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55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社会救助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工作经费

主管部门

及代码
砀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砀山县民政局

项目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期 2024 年 1-12 月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55.0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55.00

上年结转

其他资金

年

度

目

标

1.做好宣传工作，通过印发宣传册子、海报等宣传方式开展社会救助宣传工作，及时准确

告知群众申请救助的流程等相关信息

2.提高社会救助服务质量，按照改革要求切实提升救助时效，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

服务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
指标 1：有效保障政府购买服务

人员
100%

质量

指标

指标 1：保障日常工作正常运转 100%

指标 2：保障政府购买服务人员

基本权益
100%

时效

指标
指标 1：资金拨付率 100%

成本

指标
指标 1： 经费预算，专款专用 55 万元

效益

指标

经济

效益

指标

不适用 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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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有效保障救助工作运转 有效提升

生态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维护社会和谐，促进社

会救助公平
有效提升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指标 1：维护社会和谐，促进社

会救助公平
可持续影响

满意

度指

标

满意

度指

标

指标 1：服务对象满意度 ≥95%

8.“2024 年省级劳模补助”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我县现有 50 年代省级劳模 8 人，每

人每年 1800 元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关于对 1958 年前省农业劳动模范

给予困难补助的意见》

（3）实施主体：砀山县民政局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4 年 1 月-12 月

（5）项目内容：我县现有 50 年代省级劳模 8 人，每

人每年 1800 元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1.44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省级劳模补助

主管部门

及代码
砀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砀山县民政局

项目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期 2024 年 1-12 月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.44

其中：财政拨款 1.44



- 12 -

上年结转

其他资金

年

度

目

标

为全县 8 名省级劳模发放补助补贴，保障劳模的权益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指标 1：省级劳模数量 8 名

质量

指标

指标 1：保障省级劳模人员基本

权益
100%

时效

指标
指标 1：发放对象资金及时率 100%

成本

指标
指标 1：经费预算，专款专用 1800 元/人

效益

指标

经济

效益

指标

不适用 不适用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提高劳模社会地位 有效提升

生态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维护社会和谐，促进公

平
有效提升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指标 1：劳模持续感受党和政府

的关怀
可持续影响

满意

度指

标

满意

度指

标

指标 1：劳模对象满意度 ≥95%

9.“2024 年失地农民生活补助”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解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，有效维

护社会稳定，每人每月发放 60 元基本生活补助

（2）立项依据：解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，有效维

护社会稳定，每人每月发放 60 元基本生活补助

（3）实施主体：砀山县民政局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4 年 1 月-12 月

（5）项目内容：解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，有效维



- 13 -

护社会稳定，每人每月发放 60 元基本生活补助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1093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：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失地农民生活补助

主管部门

及代码
砀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砀山县民政局

项目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期 2024.1-12 月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093.0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1093.00

上年结转

其他资金

年

度

目

标

解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，有效维护社会稳定，每人每月发放 60 元基本生活补助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
指标 1：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权

益
100%

质量

指标

指标 1：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权

益
100%

时效

指标
指标 1：失地农民补助及时发放 及时发放

成本

指标
指标 1：补助标准 60 元/月/人

效益

指标

经济

效益

指标

不适用 不适用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不断提升

生态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有效促进生态文明发展 不断提升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指标 1：可持续影响 可持续

满意

度指

标

满意

度指

标

指标 1：失地农民满意 ≥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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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“2024 年度编外财供人员”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2024 年度编外财供人员

（2）立项依据：2024 年度编外财供人员

（3）实施主体：砀山县救助管理站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4 年 1-12 月

（5）项目内容：2024 年度编外财供人员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13.50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。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度编外财供人员

主管部门
及代码

砀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砀山县救助管理站

项目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期 2024 年 1-12 月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3.5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13.50

上年结转

其他资金

年
度
目
标

2024 年度编外财供人员，保障基本生活权益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
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
标 指标 1：保障足额人员 3 名

质量指
标

指标 1：保障人员生活基本权

益
100%

时效指
标

指标 1：发放及时率 100%

成本指
标

指标 1：预算成本 控制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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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

指标

经济效
益指标

不适用 不适用

社会效
益指标 指标 1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有效提升

生态效
益指标

指标 1：促进文明生态环境 有效提升

可持续
影响指

标
指标 1：可持续影响 可持续

满意
度指
标

满意度
指标 指标 1：保障对象满意度 ≥95%

11.“2024 年救助站工作经费”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对全县流浪乞讨人员本着“自愿救

助”、 “无偿救助”的原则，负责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接

送任务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

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第 381 号令）。

（3）实施主体：砀山县救助管理站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4 年 1-12 月

（5）项目内容：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

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第 381 号令）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9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。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救助站工作经费

主管部门
及代码

砀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 砀山县救助管理站

项目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期 2024 年 1-12 月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9.0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9.00

上年结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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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资金

年
度
目
标

保障救助站日常公用办公正常支出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
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
标

指标 1：人员足额保障率 100%

质量指
标 指标 1：保障机构正常运转 100%

时效指
标 指标 1：发放及时率 100%

成本指
标

指标 1：预算成本 不超预算

效益

指标

经济效
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

社会效
益指标

指标 1：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影
响程度

有效提升

生态效
益指标

指标 1：维护生态文明发展 有效提升

可持续
影响指

标
指标 1：，维护社会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

满意
度指
标

满意度
指标

指标 1： 保障对象满意度 ≥95%

12.“2024 年社会(儿童)福利中心购买服务”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用于保障购买服务人员的工资，维

护基本生活权益，有效提升福利事业的服务质量

（2）立项依据：保障福利中心工作正常运转，提升

服务质量，维护工作人员基本生活权益。

（3）实施主体：砀山县社会（儿童）福利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4 年 1 月-12 月

（5）项目内容：用于保障购买服务人员的工资，维

护基本生活权益，有效提升福利事业的服务质量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57.6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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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绩效目标。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社会(儿童)福利中心购买服务

主管部门
及代码

砀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
砀山县社会(儿童)福利

中心

项目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期 2024.1-12 月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57.6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57.60

上年结转

其他资金

年
度
目
标

用于保障购买服务人员的工资，维 护基本生活权益，有效提升福利事业的服务质量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指标 1：用于保障购买服务人员 100%

质量

指标

指标 1：保障购买服务人员基本

生活权益
100%

时效

指标
指标 1：支付及时率 100%

成本

指标
指标 1：购买服务人员经费 57.6 万元

效益

指标

经济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有效保障购买服务人员

基本权益
有效保障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有效保障福利中心工作 有效保障

生态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不适用 不适用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指标 1：保障服务人员基本权益 可持续

满意
度指
标

满意

度指

标

指标 1：购买服务人员满意度 ≥96%

13.“2024 年社会福利中心水电及公杂费”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主要用于保障福利中心正常工作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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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促进单位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实施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用于保障福利中心正常运转

（3）实施主体：砀山县社会（儿童）福利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4 年 1 月-12 月

（5）项目内容：福利中心办公区水费、电费及办公

区域零星维修，日常公用经费的开支，有效保障福利中心

的正常工作运转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22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。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社会福利中心水电及公杂费

主管部门
及代码

砀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
砀山县社会(儿童)福利

中心

项目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期 2024 年 1-12 月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2.0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22.00

上年结转

其他资金

年
度
目
标

对困境儿童及孤儿进行收养照料服务，为当地党政部门减负减压，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康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指标 1：保障福利中心正常运转 100%

质量

指标
指标 1：保障福利中心用水用电 100%

时效

指标
指标 1：资金支付及时率 100%

成本

指标
指标 1：水电公杂费 22 万元

效益

指标

经济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促进福利中心工作的稳定 有效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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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促进福利事业的稳定 有效提升

生态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不适用 不适用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指标 1：福利中心可持续发展 不断提升

满意
度指
标

满意

度指

标

指标 1：工作人员满意度 ≥96%

14.“2024 年砀山县困境儿童及孤儿入户核实经费”

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用于对困境儿童及孤儿的核实经费

（2）立项依据：对县内困境儿童及孤儿的入户核实

经费

（3）实施主体：砀山县社会（儿童）福利中心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4 年 1 月-12 月

（5）项目内容：：对困境儿童及孤儿进行收养照料服

务，为当地党政部门减负减压，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康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4 万元

（7）绩效目标。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砀山县困境儿童及孤儿入户核实经费

主管部门

及代码
砀山县民政局 实施单位

砀山县社会(儿童)福利

中心

项目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期 2024 年 1-12 月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4.0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4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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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年结转

其他资金

年

度

目

标

对困境儿童及孤儿进行收养照料服务，为当地党政部门减负减压，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康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

指标
指标 1：入户核实工作 100%

质量

指标

指标 1：维护孤儿基本生活权

益
100%

时效

指标
指标 1：资金支付及时率 100%

成本

指标
指标 1：入户核实经费 4 万元

效益

指标

经济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促进福利事业的稳定 有效提升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促进福利事业的稳定 有效提升

生态

效益

指标

指标 1：不适用 不适用

可持

续影

响指

标

指标 1：优化救助孤儿的成长

环境
不断提升

满意

度指

标

满意

度指

标

指标 1：孤儿满意度 ≥96%


